云南中医学院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
为客观评价辅导员、班主任的工作业绩，确保按质按量

完成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服务工作任务，本着简便、可

操作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条考核对象

全校一线专（兼）职辅导员（以下简称辅导员）和全日

制本专科生班主任、研究生班主任。

第二条考核内容
考核以辅导员班主任工作要求、主要工作职责、工作内

容及具体岗位职责完成情况为主要内容，坚持把过程评价与

结果考核相结合，定量考核与定性分析相结合，日常工作与

特色活动相结合。考核测评体系量化表由学工部（处）拟定，

报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印发。

第三条考核方式

（一）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工作每学年检查、考核1－2

次，辅导员兼任班主任的要分别参加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。

（二）辅导员考核工作由个人总结、学生评价、二级学

院评价和学校评价组成。考评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为：学生

评价占40%，二级学院评价占40%，学校评价占20%。

（三）班主任考核工作由个人总结、学生评价、二级学

院评价组成。考评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为：学生评价占60%，

二级学院评价占40%。

第四条考核程序

（一）个人总结。辅导员、班主任本人分别根据辅导员

班主任管理办法规定的工作职责及履职情况，撰写书面总

结、填写履职考核表。

（二）学生评价。通过多种方式在广大学生中开展民主

评议，每年参与测评的学生，辅导员不少于所带学生数的

60%，班主任不少于所带学生数的90%。

（三）二级学院评价。二级学院根据辅导员、班主任的总结和平时履职情况，按照辅导员班主任考核测评体系量化表的相关内容进行考核。

（四）学校评价。由学工部（处）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在

辅导员总结、学生评价和学院评价的基础上，结合平时掌握

的情况对辅导员进行考核评分。

（五）考核认定。班主任由二级各学院提出初步确定等

次，报学工部（处）审核后，由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认定。

辅导员由学工部（处）根据学生评价、二级学院评价和学校

评价得出的综合考核成绩，提出初步确定考核等次，由校学

生工作领导小组认定。考核过程中若有异议，一并报学校学

生工作领导小组复议后评定。

第五条考核等次

辅导员、班主任考核按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评定考核等

次。“优秀”等级的考核总成绩一般须达到85分及以上，“优

秀”辅导员名额不超过全校辅导员人数的20%；“优秀”班

主任名额不超过所在学院班主任人数的20%。综合考核成绩

在60分以下的评定为不合格等次。

考核中发现辅导员班主任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从

事辅导员、班主任工作：

（1）在事关政治原则、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不

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；

（2）违法犯罪受到公安或司法部门处罚的；

（3）严重违反校纪校规，受到学校处分的；

（4）严重违背师德规范，学生反响强烈的；

（5）因失职渎职导致重大责任事故的。

第六条考核结果的使用

考核结果将作为辅导员班主任年度履职考核、晋级晋

职、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、推优评奖、职称评定等重要依据。

考核结果为优秀的，报请学校给予奖励；考核为合格及以上

等次者可以继续聘任担任辅导员班主任工作；该学年考核不

合格的辅导员班主任，由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领导找其谈

话，并提出改进意见；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者，予以解聘。

第七条继续教育学院班主任考核可参照上述细则执

行。

第八条本细则由学工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

